
信息与管理科学学院关于严肃监考纪律的暂行规定(学生用)

考试工作是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严肃考试纪律，实现考试工作的规

范化、制度化，根据《河南农业大学本科课程考核工作规程》（校政教字〔2018〕

第 35 号）和《河南农业大学考试违纪作弊情节认定及处理办法》（校政教字〔2018〕

第 16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院情况，特制订本规定。望全院学生遵照执行。

一、考场规则

1.考生参加考试须按学校规定携带本人学生证和身份证，否则不得参加考

试。

2.考生应提前 10 分钟进入考场，不得迟到。考试开始 15 分钟后，不许进

入考场，并按旷考处理，该门课程成绩计零分。考试 30 分钟后，方可交卷离开

考场。

3.考生进入考场应认真清理考场，打扫卫生，清理桌斗并按监考教师指定

位置就座。

4.考生在考前要关闭通讯工具，并将书包、课本、笔记本等物品放在监考

教师指定地点。演草纸由监考教师统一发放，不许自带，交卷时一同上交，不得

带出考场。

5.考生在考试过程中不许相互交谈，左顾右盼，私留痕迹；严禁偷看、夹

带、传递、抄袭、替考等形式的作弊行为。考试时若有人要求或强迫为其提供作

弊条件，必须坚决拒绝，并立即报告监考教师。否则，无论是否出于自愿，而为

他人提供作弊条件者，均按协同作弊处理。

6.考生在考试时间不得随意出入考场，有特殊原因必须离开考场时，应征

得监考教师同意。无故中途离开考场按已答题部分记分。

7.考生对试题有不涉及答题内容的问题时，可举手提问。

8.考试宣布结束时，考生必须立即停笔，将试卷扣在桌面，起立退出考场。

将考卷带出考场者，该课程以零分计，并根据情节给予纪律处分。提前交卷者不

许在考场附近逗留、喧哗，影响他人考试。

9.考生必须事先备齐考试所需文具，考试中一般不得相互借用。特殊情况

下，必须经监考教师准许。

10.考生必须严格遵守考试纪律，服从监考、巡考教师指挥。



11.在考试过程中，发现有妨碍他人考试及违反考试纪律的各种行为，考生

应立即报告监考人员。若发现监考人员不认真履行监考职责，对考试作弊视而不

见，考生应立即向有关部门、学校反映。

12.每位考生必须按照统一安排的时间参加考试。除因本人因病住院、考试

急病中途退场及直系亲属病危、病故可以办理缓考手续外，其他情况一律不准缓

考。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参加考试时，应持有关证明到学院办理请假手续，并到教

务处办理缓考手续。

二、考试作弊及处理

1.符合下列作弊行为之一者，该门课程记作弊，考试成绩记“零分”，给予

记过处分。

①考试期间交头接耳说话，翻看书籍、笔记，传递书籍、笔记、纸条、接

打手机等；

②有夹带行为（试卷下方放有关考试内容的纸条、书籍、笔记等，或把有

关考试的内容写在座位上、桌子上、身体上或其他地方者等）；

③偷看、抄袭他人试卷及有意将自己的试卷、答案让他人抄袭；

④体育测试中，不按教师要求进行，有违背测试规定的行为；

⑤监考人员认定的其他作弊行为。

2.符合以下作弊行为之一者，该门课程记作弊，考试成绩记“零分”，给

予留校察看一年处分。

①强行拉、拿别人试卷；

②偷改或伪造考试成绩。

3.符合以下作弊行为之一者，给予留校察看处分，交费试读一年。

①代替他人考试或找他人代考；

②互相代答试题或互写姓名、考号；

③交换考卷。

4.累计两次作弊或留校察看、交费试读一年期间有任何违纪行为者，给予

勒令退学处分。

5.全学程有一次考试作弊者，不授予学位。

三、学生考试违纪作弊处理流程

根据学生违纪作弊的有效证据，且事实清楚的，按照如下流程进行处理：



1.在 3 个工作日内，由教务处向学院下达《河南农业大学学生违纪作弊预处

理意见》。

2.学院应在领取《河南农业大学学生违纪作弊预处理意见》2个工作日内反

馈处理意见（由学院教学副院长签字，并加盖学院公章）,同时提交学生书面检

讨。

3.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等处分在 3个工作日内由教务处报主管

校领导审批，开除学籍处分由教务处上报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

4.教务处下发《河南农业大学违纪作弊处理决定书》（一式两份）。学院领

取《河南农业大学违纪作弊处理决定书》后，应在 5个工作日内送达学生本人，

并由学院送达人（两人及以上）和学生本人签字后，将其中一份送交教务处评估

科，另一份由学生留存。同时，告知学生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5.由学校印发处分文件。学生对学校的处理或者处分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在

接到学校印发的正式文件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

出书面申诉，具体申诉程序和办法，按照《河南农业大学生学生申诉处理办法》

（校政监〔2017〕1 号）执行。

6.对于期末考试发现的违纪或作弊行为，一般在下一学期开学初一个月内处

理完毕；其他考试中发现的违纪或作弊行为，即时发现，即时启动处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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